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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视角下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谢丽媛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　要：我国足球改革以来成效有目共睹，但职业足球运动员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依然未得

到妥善解决。基于满足主体适格性、球员与俱乐部具有从属关系、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无认定障碍等理

由，认为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构成劳动关系，职业球员作为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便有法可依。同时，

考虑到职业球员的稀缺性、难以替代性、高风险及职业生涯短暂等特点，以及足球行业的国际性与行

业自治等双重特性，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特殊性。职业球员的权利保障不能简单逐

条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应以保障职业球员劳动者基本权利为基本原则，在劳动法规与行业规则之间

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尊重行业规则的同时妥善适用劳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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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自２０１５年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发布以来，足球改革已达两年之久，这期间取得

的进步有目共睹。但随着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海口博

盈足球俱乐部欠薪致使球员联名向足协申诉、辽

宁足球俱乐部两名澳大利亚外援以俱乐部拖欠３

个月薪资为由与俱乐部解除合同等新闻接连曝

出，中国足协发布了 《关于限期支付拖欠费用的

通知》，要求国内各级联赛中１８家俱乐部及时补

齐拖欠的球员薪资费用。这凸显出在足球改革一

片叫好声的背后还存在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权利无

法得到保障的问题。

球员与俱乐部是足球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足球发展过程中，职业

足球运动员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虽然得到了

一定改善，但未得到妥善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

没有对球员身份、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予以

合理认定。对于球员与俱乐部关系的认识，学界

中有着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两种主流观点，如何

认定直接影响到球员对就业权、自由择业权、获

得报酬权等权利的享有，关乎球员的切身利益，

乃至影响整个足球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因此，

本文将以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的法律关系为

出发点，探讨在劳动法视角下职业球员应有权利

的保障问题。

２　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劳动

关系探析

　　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发展，我国足球运动员的

身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足球

不能称之为一种职业，足球运动员也很难具有劳

动者的身份。在职业化改革之后，足球产业逐渐

具有独立性与专业性，球员也由此被区分为职业

球员与业余球员。职业球员是指与俱乐部签订了

工作合同，且从事足球活动得到的收入大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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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球员；业余球员则是指只收取参加比赛和

参加活动实际费用，而无任何其他报酬的球员。

其中只有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构成稳定的法律

关系。对此法律关系的认定国内外学界尚无定

论，大多数学者认定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构成

劳动关系，但也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定

其构成雇佣关系。

主张构成雇佣关系的学者们认定理由在于：

①球员弱势地位不明显，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劳

动者。总体而言，劳动法调整的是较用人单位弱

势明显的中低层次劳动者；由于职业球员自身的

特性，提供的服务于俱乐部而言是不可替代的，

且由于高薪资、高收入等原因，球员相较于俱乐

部并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不能将球员认

定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②二者之间除了

“劳资关系”之外还具有 “合资关系”［１］。劳动关

系的产生来自提供劳动力的劳动者与坐拥生产资

料的用人单位的结合，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劳资关

系。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提供的人力资源由劳

动者自身享有处分权与收益权，而在职业球员与

俱乐部之间，俱乐部作为球员的 “投资者”与球

员共享处分与收益的权利，从而使得二者在劳资

关系之外又具有了合资关系。③球员和俱乐部之

间不存在明显的从属关系。相较于普通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职业球员与俱乐部均要接受足协的管

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享有支配权的空间被挤压，

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从属性。如在比赛期间与

训练期间，球员提供的服务更多地是听从教练的

安排与依赖自身的发挥，其自由程度已经远远超

出一般的劳动者。再比如球员工作的时间与地点

不能由俱乐部自主决定，而是要根据赛程组委会

的安排确定［２］。因此，缺乏从属性导致缺少了认定

劳动关系的基础。④域外立法中多将二者关系作为

雇佣关系。在域外，对于职业球员与俱乐部是否构

成劳动关系规定不一，但日本的 《劳动基准法》中

明确规定职业球员不适用本法；美国、欧盟与英国

在对职业球员合同做出规定时，也是使用 “雇佣合

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而非 “劳动合同”

（Ｌａｂ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⑤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虽签

订工作合同，而由于职业与行业的特殊性，导致

《劳动合同法》中诸多条款无法适用，因此相较于

行政色彩浓郁的 《劳动合同法》，尊重意思自治的

《合同法》更有利于保护职业球员的合法权益。

与大多数学者相同，笔者不赞成上述观点，

认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构成劳动关系，二

者订立的工作合同属于劳动合同。理由如下：

其一，满足主体的适格性。根据 《劳动法》

及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

是指年满１８岁 （体育、文艺等特殊行业中年满１６

周岁）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的自然人；用人单

位是指接受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的企业、个人经济

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根据我国足协的

相关规定，只有年满１６岁的自然人才能成为职业

球员，而与球员签订工作合同的职业俱乐部是依

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因此职业球员与俱乐部均满

足劳动关系中对主体资格的要求，具有适格性。

其二，职业球员从属于俱乐部。是否具有从

属关系是认定能否构成劳动关系的首要判断标

准，而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从属性可以分为人格

上的从属关系与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人格从属关

系是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指导、命令、管理下

提供劳动［３］。成为职业球员的要件之一是需要与

俱乐部签署工作合同，而在签署合同之后，球员

必须遵守俱乐部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俱乐部的

安排。球员必须按照教练的安排进行训练和参加

比赛，比赛的时间地点均由足协确定，球员服从

教练与赛事组委会安排的根本原因是球员必须服

从俱乐部的安排，这体现了人格上的从属性［４９］。

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是指在经济上劳动者依赖于用

人单位。职业球员的工资、奖金等均由俱乐部发

放，培训场所、设施也均由其提供，俱乐部掌握

着职业球员的经济大权，球员在经济上对俱乐部

具有较高的依赖性。

其三，相较于俱乐部，球员处于明显的弱

势。球员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会高于一般劳动

者，但这不能成为否定球员弱势地位的理由。首

先，球员的高薪资与高收入是由其职业特性决定

的，成为职业球员前后都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

训练与比赛，同时还要面临比赛的高风险和职业

生涯的短暂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收入

也是对球员前期付出的一种补偿和保护。其次，

并非所有球员都有高薪资与高收入。近年来不论

国内还是国外，球员高额薪资待遇与转会费新闻

频频出现，极易给公众造成球员等于高收入的错

觉。转会违约金２．２亿欧元的内马尔只有一个，

而在转会市场无人问津、只能歇业在家的球员却

不在少数，因此不能由明星球员的待遇来认定整

个行业的标准。最后，在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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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还是处于明显的弱势，球员被欠薪的新闻屡

见不鲜，也有媒体曾经将球员欠薪现象戏称堪比

“农民工”被欠薪的情形［５］。

其四，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均无认定障碍。

一方面，根据 《劳动法》和 《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满足条件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

系均在其调整范围内，职业球员与俱乐部满足主

体要求，立法也未将其排除在调整范围之外，因

此应当适用 《劳动法》的有关规定［６］。在我国足

球行业规则中，亦明确提到应当保护球员劳动者

的权利。如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

到要增强对俱乐部劳动合同的管理。并且，即使

域外规定不一，但大多数国家还是承认了职业球

员的劳动者地位。在１９９５年的 “博斯曼法案”

中，欧盟法院即肯定了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一般劳

动者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在美国、

意大利、瑞典等国家中，立法也明确将职业球员

视为受劳动法律法规保护的劳动者。另一方面，

在司法实践中劳动仲裁委员会与法院均将职业球

员与俱乐部之间认定为劳动关系。虽然在实践中

各地作法不一，有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与法院会以

《体育法》第３３条为依据不受理球员与俱乐部的

纠纷，但从谢辉诉重庆力帆案、张勇与联城俱乐

部薪资劳动争议案、卞军与联城俱乐部 “三停”

纠纷案、深圳足球俱乐部欠薪案、曲乐恒与辽宁

足球俱乐部工商赔偿案等备受关注的案件［７］，以

及２０１５年陈禹杭等球员与沈阳东进足球俱乐劳

动争议的一审、二审裁决中可以看出，劳动仲裁

委员会与法院越来越倾向于将职业球员明确为劳

动者，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因此，不论是从

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不存在认定障碍。

其五，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在本质上并无过

多差异，认定为前者更为妥当。劳动关系与雇佣

关系之间关系如何，在理论界一直颇有争议。首

先，劳动关系源于传统民法中的雇佣关系，雇佣

关系 “社会化”之后则形成了劳动关系。其次，

纵观各国立法例，并非所有国家均对二者予以区

分。德国是将雇佣合同作为劳动合同的一个上位

概念，《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至６３０条构成了

调整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的规定［８］；瑞典用劳动

合同完全取代雇佣合同，规定于民法之中。不同

于我国学界想要明确区分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

域外多数国家并未对此予以明确区分，比如英

国、美国等地区无劳动合同的概念，认为劳动法

调整的是 “从属雇佣关系中的劳动”［９］，在立法

中均使用雇佣合同或者雇佣劳动合同。因此，不

能以域外立法例中使用雇佣合同的表述否定球员

与俱乐部间构成劳动关系。最后，就其本质而

言，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并无过多差异［１０］。在

我国法学语境下，雇佣关系主要是指平等主体间

的法律关系，而劳动关系的主体间则存在明显的

从属关系，但这种差异是由劳动关系社会化造成

的。就本质而言，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均是当事

人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给付报酬，二

者并无过多差异。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对雇佣关系

作出具体规定，而着重于完善劳动法方面。将职

业球员与俱乐部间认定为劳动关系更有利于保护

双方权益。基于上述理由，将职业球员与俱乐部

间认定为劳动关系既合法又合理。

３　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劳动关系的

特殊性

　　既然将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法律

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在法理上并不存在明显障

碍，为何在学界中久存争议。其缘由在于若将职

业球员与俱乐部间认定为劳动关系，则会出现若

干劳动法律规定不能适用的尴尬局面，而强行适

用劳动法规定则会干扰甚至破坏整个足球行业的

发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

细，每个行业中的劳动者都或多或少呈现出自身

的特色，因行业特色过多而否认劳动者身份的作

法不仅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劳动者

权益的保障［１１］。因此，应当充分解析这种劳动

关系的特殊性，不随意否定球员劳动权，也不强

行适用劳动法的每一项规定，而是在特殊性与劳

动法普遍适用性规则中寻觅一个利益均衡点。

职业球员和俱乐部间劳动关系的特殊性，首

先源于球员职业本身。第一，职业球员具有稀缺

性与难以替代性。球员与俱乐部间劳动关系的标

的是由球员提供的专业性劳务［１２］。职业运动员

群体本身具有稀缺性，职业球员付出的时间成本

与培训成本比一般劳动者要高很多。球员的竞技

技能都有个人特点，于俱乐部而言，每个球员都

承担着特殊的任务，在场上场下所发挥的作用、

提供的劳动过程都是难以替代的。其次，职业足

球具有高危险性与职业期限的短期性。足球是一

项身体对抗性竞技项目，难免会出现受伤，因伤

残提前退出比赛甚至提前结束运动职业生涯的情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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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不少见，而这种高风险与高淘汰性使得职业

球员比一般劳动者更需要特殊的保护。职业足球

的高竞技水准要求职业球员必须达到一定职业水

平，年龄、身体状况、专业技能等都决定了职业

球员从事足球事业的短期性，因而不能用一般劳

动者的标准来衡量职业球员。最后，相较于普通

劳动者，职业球员受到过多限制，在从事职业之

初就受到需要注册的身份限制，在职业生涯中又

受到转会制度等规制的限制，在退役之后又由于

拥有技能的专业化受到就业选择的限制。

职业球员和俱乐部间劳动关系的特殊性，还

源于职业足球行业的特殊性。由于体育、文艺的

自身特性，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一般的劳动行业，

这已然成为劳动法领域内的共识。一是职业足球

中的行业自治。在我国职业足球刚开始发展的时

候，体育管理部门的行政干涉很多，之后随着改

革的深化，转变为由足协进行行业自治管理。出

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及体育行业本身管理的技术需

要，体育行业自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

性［１３］。作为劳动关系当事人的职业球员与俱乐

部，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更要遵守行业行规；

不仅要受到法律的调整，更要接受足协的行业自

治的管理，于是有了 “行规优于法律” “行业规

定优先”等潜规则。二是职业足球的国际性。足

球不是一项纯粹的国内运动，外籍球员、外籍教

练员、洲际联赛、国际联赛等国际性元素在职业

足球中并不少见。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职业

球员与俱乐部不仅要遵守国内足球行业规则，接

受中国足协的行业自治性管理，还需要遵守国际

足球规则，受亚洲足协与国际足联的管理。

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间构成劳动关系不

因其特殊性而不成立，反之二者间应当构成特殊

的劳动关系。由于职业与行业的双重特殊性，劳

动法中的规定不能完全适用于职业球员，更不能

生搬硬套劳动法规破坏足球行业的稳定发展。而

是需要以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为基础，在劳动

法规定与行业规则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探索

最有利于保障球员权利的规则适用模式。

４　法律与行规的平衡：保障职业球员劳

动者的权利

４．１　以保障职业足球运动员作为劳动者的基本

权利为原则

由于职业球员的稀缺性、难以替代性、高风

险性与职业生涯的短期性，以及职业足球行业自

治管理和具有国际性的特征，导致职业球员与俱

乐部间为特殊的劳动关系，其特殊性体现在劳动

法规不能逐条适用，需要结合职业与行业的特性

探寻劳动法的适用空间。在职业足球中行业自治

是足球运动发展的需要。足协作为行业自律管理

组织，为协调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关系、保护双

方权益、举办职业赛事、维护足球业发展等目

的，制定了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签订工作合同、确

定球员身份以及球员转会等诸多行业规则。但职

业足球中的行业自治不能成为排除法律规制的理

由，足协的行业规则只是在劳动法的框架下根据

行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的，行业自治是有限自

治，不能是法外自治。如何确定行业自治的限

度，正是劳动法规与行业规则博弈的关键所在。

劳动法作为劳动者的保护法，是人权保障中

的重要部分［１４］。职业球员作为劳动者，应当是

在劳动权受劳动法保障的前提下，再接受俱乐部

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和足协的行业自治。换言

之，劳动权得到充分保护是足协行使管理权力的

前提。于球员而言，其作为劳动者主要享有就业

权、自由择业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权、提

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等基本权利。职业球员享有的

劳动者权利正是足协制定行业规则的出发点和底

线，行业规则在稳定足球市场发展的同时不得限

制甚至剥夺职业球员基本的劳动权。此外，本文

认为俱乐部与足协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更

偏向于行政化，不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因此不在

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４．２　 《劳动合同法》与行业规则

４．２．１　转会规则与自由择业权

自由择业权是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是指

劳动者可以按照自我意愿自主选择职业的权

利［１５］。而转会制度是体育行业内特有的一种规

则，是指职业球员从一个俱乐部转入另一个俱乐

部，并由新俱乐部向原俱乐部支付一定转会费的

行为，职业球员的转会受到转会规则的严格限

制。首先，转会的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职业球员

只能在每赛季中的两个转会期内进行转会，只有

在转会期内完成转会的球员才能在足协注册。其

次，球员转会受到俱乐部的限制。当球员与俱乐

部之间工作合同期满时可以自由转会，但在未到

期时，必须经球员与俱乐部协商一致或者在其中

一方有正当理由终止工作合同的情况下才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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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换言之，在工作合同期限内，俱乐部同意与

否直接决定了球员是否能够实现转会。最后，球

员转会受到名额限制。每个俱乐部每年能够转入

与转出的球员名额都有明确的限制，超额转会的

球员亦不能在足协注册。

从表面上看，转会制度导致了球员不能享有

自由择业权，那是否对球员的自由择业权构成了

限制？转会规则与劳动法规又当如何适用？

一方面，转会是职业球员享有自由择业权的

体现，是在尊重球员自己意愿的基础上的劳动关

系转移，而受转会规则的约束又是职业球员的义

务。转会制度的出现，是为了规范职业足球运

动，试想赛季内球员随意转会，必将会给整个足

球业带来毁灭性打击，普通球员的权利将难以保

障。作为足球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共同维护

足球运动健康稳定发展亦为其义务。因而从义务

的角度而言，职业球员的自由择业权应当受到转

会规则的限制［１６］。另一方面，转会规则是对球

员与俱乐部的共同制约。劳动者之所以需要倾斜

保护的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易借助自身的优势地位

侵害劳动者的权利，转会规则并不是由俱乐部制

定来限制球员的规则，而是足协出于行业管理需

要而制定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此，即使

转会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球员的自由择业

权，但这种约束是出于足球行业健康发展的考

量，并不构成对球员基本劳动权利的不正当侵

犯。这时，应当遵守转会规则，不再适用劳动法

的相关规定。

４．２．２　劳动合同解除中的 “正当理由”

根据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享有无

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仅需３０日之前通

知用人单位，无需取得用人单位同意，此外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也享有协商解除合同与基于正当理

由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根据足协发布的行业规定

来看，虽然职业球员与俱乐部均可根据协商一致

或基于正当理由解除合同，但球员不享有提前

３０日通知俱乐部就可任意解除工作合同的权利。

由此，劳动合同解除层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是球员不享有 《劳动合同法》第３７条的解除

权是否合理；二是 《劳动合同法》中与行业规定

对 “正当理由”规定的差异及其适用。

第一，职业足球运动员不能无故解除和俱乐

部之前的工作合同。职业球员不仅为俱乐部提供

服务，其本身就是构成俱乐部的难以替代的部

分，每个球员对俱乐部的作用与价值都不同。如

果球员可任意与俱乐部解除合同，不仅会影响比

赛，更会对整支球队甚至整个足球市场的稳定产

生难以估量的影响［１７］，所以才有了转会规则关

于 “转会期”的规定。维护工作合同的稳定性是

足协在制定行业规定时的一项重要原则，球员不

应当享有无过错的单方解除权。第二，足协规定

职业球员与俱乐部双方均可基于正当理由终止工

作合同［１８］。其中球员可以因为俱乐部欠薪而终

止合同，且无需承担责任；也可由于出场时间不

足俱乐部本赛季正式比赛时间的１０％而终止与

俱乐部的工作合同，此时无需接受体育处罚，但

可能需要对俱乐部进行经济赔偿。有学者将这条

规定称为 “体育性正当理由”［１９］。足协制定的行

业规则中并未对俱乐部可以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

进行具体规定［２０］。对比 《劳动合同法》第３８、

３９、４０条对 “正当理由”的规定，行业规则与

之并不冲突，只是结合行业特色作出了细化解释

与规定，但仍不如 《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完

善。因此认为，对于可以解除工作合同的正当理

由，足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未规定的适用 《劳

动合同法》。

４．２．３　试用期与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法》中为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对

试用期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做出了规定，但这

两项规定无法用于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工作合同

是毋庸置疑的。《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最长

是６个月，在试用期内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而在职业足球领域，俱乐部为确定一

个球员是否符合球队标准通常会有一个试训期，

但试训期不等同于试用期，只有试训符合要求的

球员，俱乐部才会与之签订工作合同并为其注

册。试用期的期限最长６个月，短则一两个月，

这在职业球员工作合同中无法实现。因此职业球

员的工作合同不适用试用期的规定。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更加无法适用于

职业球员。一方面，在职业足球的高竞技水准要

求下，相较于一般劳动者，球员的职业生涯具有

短期性特征，无固定期限在职业足球中无从谈

起。另一方面，球员在与俱乐部合同期满之后就

可以自由转会，而新俱乐部也无需支付转会费。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于球员而言不是对权利的

保障，反而可能成为球员自主择业的障碍。因

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在职业球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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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合同中并无适用的必要，反之足协对俱乐部与

球员之间合同期限最短不得少于１个赛季，最长

不能超过５年的规定更有利于保障职业球员的劳

动者权利。

以上三方面是 《劳动合同法》在调整职业球

员与俱乐部工作合同时与足协行业规定冲突较为

明显的地方，而由于足协的行业规则并未不正当

侵犯球员作为劳动者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反而可

能更有利于对球员权利与俱乐部权益的双重保

障。因此，不应强行套用 《劳动合同法》，而应

提倡行业自治规范优先。至于劳动合同的其他方

面，或将来行业规范与 《劳动合同法》发生冲突

时应当如何适用，则正如前文所述，应以是否不

正当损害劳动者基本权利为判断标准。

４．３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与职业足球争议

解决

２０１５年，陈禹杭、宋佳俊等多名球员就与

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发生的劳动争议在劳动仲裁

委员会不受理之后向沈阳市铁西区法院提起诉

讼，一审法院根据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规定

以及球员与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中 “双方争议不

得诉诸法院只能提交足协仲裁委员会”的约定做

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但在二审中，沈阳市中级法

院则认为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双方发生的劳动纠纷有权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请

仲裁。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持有的不同

立场，正是我国多年来劳动仲裁委员会与法院对

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劳动纠纷态度的缩影。

《体育法》第３３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发生纠

纷的，应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与仲裁。《国

际足球联合会章程》《亚洲足球联合会章程》《中

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均规定国家协会、俱乐部与

俱乐部会员之间不得将与国际足联、国家协会、

俱乐部以及俱乐部会员之间的争议诉诸法庭，而

是应当提交足协仲裁机构仲裁。而 《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２条明确规定我国境内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之间发生劳动争议适用该法。球员与俱乐

部之间的劳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有的劳动

仲裁委员会、法院受理，有的则不予受理的

情况。

笔者认为，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构成劳动

关系，因此争议理应受到 《劳动仲裁法》的调

整，属于劳动仲裁委员会与法院的受理范围。一

方面，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劳动纠纷不属于 《体

育法》第３３条规定的情形。体育仲裁机构受理

的范围是在竞技体育中发生的纠纷，即需要发生

在竞技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且与竞技体育密切相

关。足球属于竞技体育，但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

劳动纠纷并非发生在竞技活动之中，且二者之间

的劳动争议如同普通劳动纠纷一样，与竞技活动

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不属于第３３条规定的情形。

另一方面，依足协规定而排除 《劳动仲裁法》的

适用，是混淆球员劳动者身份与会员身份的结

果。足协对球员、俱乐部、足协之间争议不得诉

诸法院的规定中，其 “争议”指的是社团内部的

争议，并不包括职业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劳动争

议。职业球员拥有足协会员与劳动者的双重身

份，作为足协会员，可以与足协约定因社团管理

产生的争议不得诉诸法院；但作为劳动者，与俱

乐部发生的劳动纠纷则必须遵循 《劳动仲裁法》

的规定予以解决。部分劳动仲裁委员会、法院未

清晰认定球员的双重身份才错误地不予受理球员

与俱乐部的劳动争议。

５　结语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在足球改革一派欣欣向荣的现象背

后，职业球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形依然存

在。职业足球改革的目标除了促进足球产业发展

之外，更应当注重对职业球员权利的保障。在劳

动法的视角下，职业球员作为劳动者而享有的就

业权、自由择业权、获得劳动报酬权等基本权利

不容侵犯。由于职业与行业的双重特性，职业球

员不同于一般劳动者，劳动法规逐条适用可能不

但不能保障球员的权利，反而损害球员的利益，

甚至破坏整个足球业的发展。因此，应当在劳动

法规与足球行业规则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以职

业球员基本劳动权利不受不正当侵犯为标尺，在

行业规则优先的基础上，妥善适用劳动法规，有

效保护职业球员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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